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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件編號：       －       －       

(受理單位代號前 2 碼－民國年－序號) 

台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

辦理台灣 Pay QR CODE 收單業務申請書 
 

一、申請人(即收款方)向臺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(以下簡稱貴社)申請辦理台灣 Pay QR CODE 收單業

務之申請書資料如下： 

二、申請類別：新增 註銷 異動 暫停使用 重新啟用 

三、特約商店基本資料 (*號為必填項目) 

登記名稱 /姓名 

(特約商店招牌名稱) 

*中文 
(最長 20 個中文字) 

*英文 
(最長 22 個英文字母，含空格符號) 

* 統 一 編 號 
(若無則填寫身分證字號) 

負 責 人 姓 名 
 

負 責 人 統 編 
          

聯 絡 人 名 稱 

*姓 名  

通 訊 電 話 
 
*行動電話 

(註冊發送驗證碼) 
電子信箱： 

特店網址： 

* 營 業 地 址 

 
  (縣)市   區             

(最長 40 個中文字) 

* 通 訊 地 址 

 
  (縣)市   區             

同營業地址 

* 英 文 地 址 
(最長 80 個英文字，含空格符號) 

營 業 項 目 食 衣 住 行 育 樂 醫療 其它 

特店行業別代號  
四、營業資料：(粗框線部分由單位填寫) 

* 收 款 名 稱 ( 註 1 ) 
(QR Code 顯示名稱) 同登記名稱 簡稱       

*特約商店代號(註 2) 146––– 

* 端 末 代 號 ( 註 3 )  台 –至– 

註 1：收款名稱為產生收款 QR Code 之要件，請謹慎命名勿任意變更。若需變更「收款名稱」，申請人應於變更後重新產

製收款 QR Code，以免造成認證失敗。「收款名稱」最長 30 個中文字(中英文參雜之算法為 2 個英文字母等於 1 個

中文字)。 

註 2：「特約商店代號」共 15 碼，即 146-單位代號(例：營業部 01…依此類推)-統一編號/身份證字號(不含英文前 8 碼)-

流水號(2 碼)。 

註 3：「端末代號」共八碼，即分社代號 4 碼(例：營業部 0014…依此類推)+端末台數(即單一店家對應幾台端末裝置；4

碼，不足 4 碼者前面補 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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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約定服務資料： 

代收手續費 
每日交易金額費率  %。  (元以下採四捨五入方式進位計算) 

(如有異動將依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通知辦理) 

約 定 帳 戶               

備 註 (上列約定帳戶限特約商店同名帳戶或負責人帳戶，供撥款入帳及扣取手續費費用) 

六、申請人及其負責人同意貴社得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查詢「Z21 國民身分證領補換資料查詢

驗證」及「Z22通報案件紀錄及補充註記資料」，以及其他因本業務需要有關之機構查詢資料；申請

人並同意配合貴社提供身分證明文件及營業事實佐證資料等，以利本件申請案之覆核。 

七、申請人知悉貴社保有本件申請案最後准駁之權限，同意本件申請案經貴社核准後，依貴社通知日期

啟用本業務並遵守後列「辦理台灣 Pay QR CODE收單業務約定事項」之約定。申請人已於合理期間

內審閱約定事項內容，已充分瞭解自身之權利行使、變更、解除及終止之方式及限制；紛爭處理及

申訴之管道；貴社之重要權利、義務及責任。 

八、申請人及其負責人已於合理期間內詳閱「辦理台灣 Pay QR CODE收單業務約定事項」內容，並同意

貴社因本業務需要，得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
此致 

台中市第二信用合作社 

 

立約人已於  年  月  日攜回審閱(審閱期間至少五日)「辦理台灣 Pay QR CODE收單業務

約定事項」全部條款，且已充分瞭解並承諾簽名或蓋章於後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 

對保簽章 

(同約定帳戶留存印鑑) 

申請人：       (簽章) 

統一編號： 

負責人： 

負責人統編： 

    

經(協)理 副理 襄理 經辦(核印) 


